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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57                证券简称：凌云 B股                 编号：2009-002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8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2009年 3月 23日，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在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会议经认真审议，讨论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0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审议通过《公司 200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审议通过《公司 200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 审议通过《公司 2008年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 

并提交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审计报告显示，200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00.55万元，年初 

未分配利润为-12213.47万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0253.91万元。为保证公司可持续性发展，

公司决定2008年度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5、审议通过《公司2008年度报告及摘要》，并提交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审计事务所审计工作的总结及对 2009年续聘 

审计机构意见。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 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为 35

万元人民币/年，并提交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 -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章程》原第十九条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34900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4900

万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1215万股，占股本总额 3.48％，其他内资股东持有 15285 万股，占股

本总额的 43.80%，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18400万股，占股本总额 52.72％。公司现行的股本

结构如下： 

股东单位            数额  股权比例       股权性质 

天津环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467万股 24.26％     其他内资法人股 

国基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    6818万股 19.54％     其他内资法人股 

湖南日升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567万股  1.62％     发起人法人股 

上海物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05万股  1.16％     发起人法人股 

深圳新恒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3万股  0.70％     发起人法人股 

   现修订为：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34900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4900万股，

其中非流通股 16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47.28％；流通 B 股 184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52.72

％。公司的现行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数额     股权比例    股权性质 

国基环保高科技有限公司   6818万股  19.54％    境内法人股 

广州诺平投资有限公司     4108万股  11.77％    境内法人股 

广州嘉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19万股  10.08％    境内法人股 

其他法人股               2055万股  5.89％     境内法人股 

流通 B股                 18400万股 52.72％    境内上市外资股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0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章程》原第一百五十五条为：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向境内上

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的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价，以外币支付，公司依法代扣所得税后，划付至境

内上市外资股股东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上。境内上市外资股股利的外汇折算率应当按股东大会

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有关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计算。 

现修订为：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实施合理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确保利润分配政策保持

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公司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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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为最近三年以现金或股

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二） 公司中期可进行利润分配。公司中期进行现金分配无须审计，送股和转增仍需审计。 

（三） 公司向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的现金股利，以人民币计价，以外币支付，公司依法

代扣所得税后，划付至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账户上。境内上市外资

股股利的外汇折算率应当按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有关外汇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计算。 

10、审议通过《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程》。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审议通过《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同意提请召开 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召开 200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议程： 

1、审议《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0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 2008年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 

5、审议《公司 2008年度报告及摘要》。 

6、审议续聘南京立信永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09年度审计机构，并确定审计费用的提案。 

7、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议案》。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议案》。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时间：2009年 4月 28日 上午 9：00 

2、会议地点：广州市江湾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对象： 

1、符合要求的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本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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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登记日： 

2009年 4月 17日下午 3：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B股最后交易日为 2009年 4月 14日）。 

（五）股东登记办法： 

1、股东登记日：2009年 4月 22日上午 9：00—12：00。 

2、登记地点：上海浦东松林路 300号期货大厦 14楼本公司。 

3、登记手续：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有本人（委托代理人需持有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

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法人单位需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人人身份证明。 

4、境内外股东以传真和信函方式（请注明有效联系方式）登记同时有效。 

（六）联系方式及注意事项： 

1、邮寄地址：上海浦东松林路 300号 14楼，邮编 200122，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收。 

2、 公司传真：021—68401110，公司电话：021-68400880 

3、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交通费、住宿费等一切费用自理。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3月 26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因故不能出席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全权委托             

（先生/小姐，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或本公司）出席会 

议，并享有表决权。 

委托期限：自委托日起至该次会议闭幕为止。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签章（或盖章）： 

委托人股票账户：                        日期：  

 


